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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有關建議收購物業之協議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刊發。

茲提述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六日之
公佈（「公佈」），內容有關透過招拍掛程序建議收購位於浙江省嘉善經濟開發區若
干物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由於無法於協議簽署日期起計一
個月內獲嘉善縣國土資源局批准及完成招拍掛，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嘉善賽晶與浙江省嘉善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訂立一份協議，以終止協議，故
此，浙江省嘉善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須於終止日期起計七日內向嘉善賽晶全數
退回為數人民幣150,000,000元之預付款項。

承董事會命
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項頡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項頡先生、龔任遠先生、岳周敏先生及黃向
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葉衛剛先生及黃灌球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毅先
生、李鳳玲先生及陳世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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